










 

 

注 4：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众环专字（2019）010751 号专项审核报告。 

注 5：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京永专字（2020）第 310190 号专项审核报告。 

注 6：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永证专字（2021）第 310180 号专项审核报告。 

三、本报告的编制依据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中国证劵监督管理

委员 会第 127 号令）。 

(二)本公司与芜湖大同关于达孜赛勒康之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补

充协议。 

四、减值测试过程 

(一)本公司于 2015 年委托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众

联”）对并购交易的标的资产 100%的股权进行了整体资产评估，作为交易的定价

参考依据。湖北众联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达孜塞勒康 100%

的股权出具了鄂众联评报字（2015）第 1187 号《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拟

购买达孜塞勒康医疗投资管理 100%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标的资产达孜塞勒康 100%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115,607.00 万元。交易价格参照

上述评估结果，确定重组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27,167.70 万元,以

现金支付。 

(二)承诺期内，本公司未向达孜塞勒康增资，也未向其捐赠，达孜塞勒康未

向本公司分配股利。 

(三)本公司于 2021 年聘请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100%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以资产减值测

试为目的的评估，并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众联评报字（2021）第 1157

号《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标的公

司在资产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00%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

为 75,750.00 万元。 














